
莆环审〔2022〕4号

莆田市生态环境局关于福建永荣科技有限公司60万吨/年己内酰胺项目变更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福建永荣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福建永荣科技有限公司60万吨/年己内酰胺项目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经审查，现批复如下：

该项目位于秀屿区石门澳产业园内，主要变更内容为：将一期工程现有20万吨/年己内酰胺通过优化调配生产工艺，局部改造设备等手段，装置的生产能力增加到28万吨/年；二期工程原规模为2×20万吨/年，变更后规模为1×30万吨/年，各配套工程根据己内酰胺规模进行相应调整；同时已建一期热电站转为园区一期供热工程，取消二期自备热电站，改为依托园区二期供热工程供热。项目总投资784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6775万元。

项目建设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选址符合相关规划要求。在严格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后，本项目所产生的不利环境影响可以得到缓解或控制。我局同意报告书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拟采取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你公司应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配套的煤制氢和合成氨生产工艺及治污工艺应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并密切关注国内外己内酰胺、煤制氢和合成氨等生产工艺和污染防治技术进步情况，在项目设计、施工、运行过程中持续提升。

三、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

（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1、硫酸装置不排放生产工艺废水，余热锅炉排污水、设备及地坪冲洗水等辅助生产废水处理达到《硫酸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6132-2010)间接排放限值要求后，分别纳入一期、二期工程综合污水站进一步处理。

2、厂内其它废水预处理达标后排入石门澳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后，引至湄洲湾湾外排污口深海排放。厂内废水排入石门澳污水处理厂执行《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2015）、《合成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8-2013)及石门澳污水处理厂纳管要求等相关标准要求，具体见表1、表2、表3。

表1变更项目一期工程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单位：mg/L（pH除外）
	序号
	污染物
	GB 31571-2015
	石门澳一期污水厂接管标准
	执行限值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1
	pH值（无量纲)
	/
	6～9
	6～9
	一期工程综合污水站排放口

	2
	悬浮物
	/
	100
	100
	

	3
	COD
	/
	300
	300
	

	4
	五日生化需氧量
	/
	75
	75
	

	5
	氨氮
	/
	40
	40
	

	6
	总氮
	/
	180
	180
	

	7
	总磷
	/
	4
	4
	

	8
	总有机碳
	/
	50
	50
	

	9
	石油类
	20
	20
	20
	

	10
	硫化物
	1.0
	1.0
	1.0
	

	11
	氟化物
	20
	20
	20
	

	12
	挥发酚
	0.5
	0.5
	0.5
	

	13
	总钒
	1.0
	1.0
	1.0
	

	14
	总铜
	0.5
	0.5
	0.5
	

	15
	总锌
	2.0
	2.0
	2.0
	

	16
	总氰化物
	0.5
	0.5
	0.5
	

	17
	可吸附有机卤化物
	5.0
	5.0
	5.0
	

	18
	苯胺类
	0.5
	0.5
	0.5
	

	19
	苯
	0.1
	0.1
	0.1
	

	20
	甲苯
	0.1
	0.1
	0.1
	

	21
	二甲苯
	0.4
	0.4
	0.4
	

	22
	苯并芘
	0.00003
	/
	0.00003
	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

	23
	总铅
	1.0
	/
	1.0
	

	24
	总镉
	0.1
	/
	0.1
	

	25
	总砷
	0.5
	/
	0.5
	

	26
	总镍
	1.0
	/
	1.0
	

	27
	总汞
	0.05
	/
	0.05
	

	28
	烷基汞
	不得检出
	/
	不得检出
	

	29
	总铬
	1.5
	/
	1.5
	

	30
	六价铬
	0.5
	/
	0.5
	


表2 变更项目二期工程综合污水站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单位：mg/L（pH除外）
	序号
	污染物
	GB 31571-2015
	石门澳二期污水厂接管标准
	执行限值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1
	pH值（无量纲)
	/
	6～9
	6～9
	二期工程综合污水站排放口

	2
	悬浮物
	/
	150
	150
	

	3
	COD
	/
	450
	450
	

	4
	B/C
	/
	≥0.2
	≥0.2
	

	5
	氨氮
	/
	40
	40
	

	6
	总氮
	/
	180
	180
	

	7
	总磷
	/
	4
	4
	

	8
	总有机碳
	/
	50
	50
	

	9
	TDS
	/
	3000
	3000
	

	10
	石油类
	20
	/
	20
	

	11
	硫化物
	1.0
	/
	1.0
	

	12
	氟化物
	20
	/
	20
	

	13
	挥发酚
	0.5
	/
	0.5
	

	14
	总钒
	1.0
	/
	1.0
	

	15
	总铜
	0.5
	/
	0.5
	

	16
	总锌
	2.0
	/
	2.0
	

	17
	总氰化物
	0.5
	/
	0.5
	

	18
	可吸附有机卤化物
	5.0
	/
	5.0
	

	19
	苯胺类
	0.5
	/
	0.5
	

	20
	苯
	0.1
	/
	0.1
	

	21
	甲苯
	0.1
	/
	0.1
	

	22
	二甲苯
	0.4
	/
	0.4
	

	23
	苯并芘
	0.00003
	/
	0.00003
	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
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

排放口

	24
	总铅
	1.0
	/
	1.0
	

	25
	总镉
	0.1
	/
	0.1
	

	26
	总砷
	0.5
	/
	0.5
	

	27
	总镍
	1.0
	/
	1.0
	

	28
	总汞
	0.05
	/
	0.05
	

	29
	烷基汞
	不得检出
	/
	不得检出
	

	30
	总铬
	1.5
	/
	1.5
	

	31
	六价铬
	0.5
	/
	0.5
	


表 3变更项目二期工程合成氨污水站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单位：mg/L（pH除外）
	序号
	污染物
	GB 13458-2013
	二期污水厂接管标准
	从严执行限值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1
	pH值（无量纲)
	6～9
	6～9
	6～9
	二期合成氨装置污水处理站排放口

	2
	悬浮物
	100
	150
	100
	

	3
	COD
	200
	450
	200
	

	4
	氨氮
	50
	40
	40
	

	5
	总氮
	60
	180
	60
	

	6
	总磷
	1.5
	4
	1.5
	

	7
	氰化物
	0.2
	/
	0.2
	

	8
	挥发酚
	0.1
	/
	0.1
	

	9
	硫化物
	0.5
	/
	0.5
	

	10
	石油类
	3
	/
	3
	

	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m3/t氨）
	10
	排水量计量位置与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相同


（二）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1、变更后一、二期工程有组织废气排放执行标准见表4、表5。

表4变更项目一期工程有组织废气排放执行标准

	序号
	产污环节
	数量

（套）
	污染

因子
	标准限值mg/m3
	标准来源
	备注

	1
	甲醇制氢装置导热油炉烟气
	1
	SO2
	50
	GB 31571-2015表5
	

	
	
	
	NOx
	100
	
	

	
	
	
	颗粒物
	20
	
	

	2
	双氧水装置
	
	
	
	
	

	2.1
	氧化尾气
	1
	NMHC
	去除率≥97%
	GB 31571-2015表5、表6
	

	
	
	
	二甲苯
	20
	
	

	2.2
	废水预处理

尾气

	1
	NMHC
	120
	GB 31571-2015表5、表6
	

	
	
	
	二甲苯
	20
	
	

	3
	硫酸装置废气
	1
	硫酸雾
	24
	GB 26132-2010表5、表6、表7
	硫酸雾按新建企业排放限值的80%控制

	
	
	
	SO2
	200
	
	

	
	
	
	单位产品基准排气量
	2300m3/t

（硫磺制酸）
	
	

	4
	环己酮装置导热油炉烟气
	1
	SO2
	50
	GB 31571-2015表5
	

	
	
	
	NOx
	100
	
	

	
	
	
	颗粒物
	20
	
	

	5
	己内酰胺装置
	
	
	
	
	

	5.1
	己内酰胺蒸馏工段真空系统排放气
	1
	NMHC
	去除率≥97%
	GB 31571-2015表5
	

	5.2
	中和结晶器真空泵排放气
	1
	NH3
	20
	GB 31573-2015表3
	合并处理后排放

	5.3
	硫酸铵干燥

尾气
	1
	颗粒物
	30
	GB 31573-2015表3
	

	
	
	
	NH3
	20
	
	

	5.4
	废液浓缩氨吸收塔尾气
	1
	NH3
	20
	GB 31573-2015表3
	

	
	
	
	NMHC
	去除率≥97%
	GB 31571-2015表5
	

	6
	废液废气焚烧炉烟气
	1
	颗粒物
	6
	GB18484-2020表3;二噁英从严执行DB11/503-2007;NMHC参照DB11/447-2015;颗粒物根据报告书评价结论从严执行
	出口设置HCl、CO、烟气含氧量在线监控，SO2、NOX、颗粒物监测点位与园区一期热电站的锅炉相同，其余污染因子在并入园区一期热电站锅炉前监控

	
	
	
	SO2
	35
	
	

	
	
	
	NOx
	50
	
	

	
	
	
	CO
	100(小时均值)
	
	

	
	
	
	
	80(24小时均值或日均值）
	
	

	
	
	
	HF
	4.0(小时均值)
	
	

	
	
	
	
	2.0(24小时均值或日均值）
	
	

	
	
	
	HCL
	60(小时均值)
	
	

	
	
	
	
	50(24小时均值或日均值）
	
	

	
	
	
	汞及其化合物(以Hg计)
	0.05
	
	

	
	
	
	铊及其化合物(以Tl计)
	0.05
	
	

	
	
	
	镉及其化合物(以Cd计)
	0.05
	
	

	
	
	
	铅及其化合物(以Pb计)
	0.5
	
	

	
	
	
	砷及其化合物(以As计)
	0.5
	
	

	
	
	
	铬及其化合物(以Cr计)
	0.5
	
	

	
	
	
	锡、锑、铜、锰、镍、钴及其化合物(以Sn+Sb+Cu+Mn+ Ni+Co计)
	2.0
	
	

	
	
	
	NMHC
	20
	
	

	
	
	
	二噁英
	0.1ng TEQ/m3
	
	

	7
	污水处理站废气处理装置
	1
	NMHC
	120
	GB 31571-2015表5
	

	
	
	
	NH3
	10
	GB 31573-2015表4
	

	
	
	
	H2S
	5
	
	


表5变更项目二期工程废气有组织排放标准

	序号
	产污设施

名称
	数量

（套）
	污染

因子
	标准限值

mg/m3
	标准来源
	备注

	1
	煤制氢及合成氨装置
	
	
	
	
	

	1.1
	原料煤破碎、筛分粉尘
	1
	颗粒物
	20
	GB 31573-2015表3
	根据报告书评价结论从严执行

	1.2
	磨煤及干燥惰性气体排气
	1
	SO2
	100
	GB 31573-2015表3
	

	
	
	
	NOx
	200
	GB 31573-2015表3
	

	
	
	
	颗粒物
	20
	GB 31573-2015表3
	根据报告书评价结论从严执行

	1.3
	煤加压及进煤尾气
	1
	颗粒物
	20
	GB 31573-2015表3
	根据报告书评价结论从严执行

	1.4
	低温甲醇洗放空尾气
	1
	H2S
	5
	GB 31573-2015表4
	

	
	
	
	甲醇
	50
	GB 31571-2015表6
	

	1.5
	科洋湿法制硫酸尾气
	1
	SO2
	200
	GB 26132-2010表6、表7
	硫酸雾按新建企业排放限值的80%控制

	
	
	
	硫酸雾
	24
	
	

	2
	双氧水装置
	
	
	
	
	

	2.1
	双氧水装置氧化尾气
	2
	二甲苯
	20
	GB 31571-2015表5、表6
	

	
	
	
	NMHC
	去除率≥97%
	
	

	2.2
	废水预处理尾气


	1
	NMHC
	120
	GB 31571-2015表5、表6
	

	
	
	
	二甲苯
	20
	
	

	3
	硫酸装置

废气
	1
	SO2
	200
	GB 26132-2010表5、表6、表7
	硫酸雾按新建企业排放限值的80%控制

	
	
	
	硫酸雾
	24
	
	

	
	
	
	单位产品基准排气量
	2300m3/t

（硫磺制酸）
	
	

	4
	环己酮装置导热油炉烟气
	1
	SO2
	50
	GB 31571-2015表5
	

	
	
	
	NOx
	100
	
	

	
	
	
	颗粒物
	20
	
	

	5
	己内酰胺

装置
	
	
	
	
	

	5.1
	己内酰胺蒸馏工段真空系统排放气
	1
	NMHC
	去除率≥97%
	GB 31571-2015表5
	

	5.2
	废液浓缩氨吸收塔尾气
	1
	NH3
	20
	GB 31573-2015表3
	

	
	
	
	NMHC
	去除率≥97%
	GB 31571-2015表5
	

	5.3
	中和结晶器真空泵排放气
	1
	NH3
	20
	GB 31573-2015表3
	

	5.4
	硫酸铵干燥尾气
	1
	颗粒物
	30
	GB 31573-2015表3
	

	
	
	
	NH3
	20
	GB 31573-2015表3
	

	6
	废液废气焚烧炉烟气
	1
	颗粒物
	30(小时均值)
	GB18484-2020表3，二噁英从严执行DB11/503-2007;NMHC参照DB11/447-2015
	出口设置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HCl、CO、烟气含氧量在线监控。



	24小时均值或日均值


	
	
	
	20(24小时均值或日均值）


	
	

	
	
	
	CO
	100(小时均值)
	
	

	
	
	
	
	80(24小时均值或日均值）
	
	

	
	
	
	NOx
	300(小时均值)
	
	

	
	
	
	
	250(24小时均值或日均值）
	
	

	
	
	
	SO2
	100(小时均值)
	
	

	
	
	
	
	80(24小时均值或日均值）
	
	

	
	
	
	HF
	4.0(小时均值)
	
	

	
	
	
	
	2.0(24小时均值或日均值）
	
	

	
	
	
	HCL
	60(小时均值)
	
	

	
	
	
	
	50(24小时均值或日均值）
	
	

	
	
	
	汞及其化合物(以Hg计)
	0.05
	
	

	
	
	
	铊及其化合物(以Tl计)
	0.05
	
	

	
	
	
	镉及其化合物(以Cd计)
	0.05
	
	

	
	
	
	铅及其化合物(以Pb计)
	0.5
	
	

	
	
	
	砷及其化合物(以As计)
	0.5
	
	

	
	
	
	铬及其化合物(以Cr计)
	0.5
	
	

	
	
	
	锡、锑、铜、锰、镍、钴及其化合物(以Sn+Sb+Cu+Mn+ Ni+Co计)
	2.0
	
	

	
	
	
	NMHC
	20
	
	

	
	
	
	二噁英
	0.1ng TEQ/m3
	
	

	7
	综合污水站废气
	1
	NMHC
	120
	GB 31571-2015表5
	

	
	
	
	NH3
	10
	GB 31573-2015表4
	

	
	
	
	H2S
	5
	
	

	8
	合成氨污水站废气
	1
	NH3
	10
	GB 31573-2015表4
	

	
	
	
	H2S
	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执行标准

企业边界污染物浓度按项目涉及的各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最严格的限值进行控制，厂内NMHC无组织排放应符合《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表A.1特别排放限值，具体见表6、表7。
表6 厂界大气污染物执行标准

	序号
	污染因子
	相关标准浓度限值mg/m3

	标准来源

	1
	颗粒物
	0.9
	GB 26132-2010

	2
	SO2
	0.5
	GB 26132-2010

	3
	NH3
	0.3
	GB 31573-2015

	4
	H2S
	0.03
	GB 31573-2015

	5
	硫酸雾
	0.3
	GB 31573-2015

	6
	NMHC
	4.0
	GB 31571-2015

	7
	苯
	0.4
	GB 31571-2015

	8
	甲苯
	0.8
	GB 31571-2015

	9
	二甲苯
	0.8
	GB 31571-2015

	10
	苯并(α)芘
	0.000008
	GB 31571-2015

	11
	臭气浓度
	20（无量纲）
	GB 14554-93


表7 厂内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

	污染因子
	浓度限值

mg/m3
	限值含义
	标准来源

	NMHC
	6
	监控点处1H平均

浓度值
	GB 37822-2019

	
	20
	监控点处任意一次

浓度值
	


（三）施工期场界噪声执行《建筑工地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运营期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限值。

（四）采用库房、包装工具（罐、桶、包装袋等）贮存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其贮存过程应满足相应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其余一般工业固废贮存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危险废物的贮存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要求。

四、变更后全厂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为：COD≤ 408.39t/a，NH3-N≤61.26t/a，SO2≤219.94t/a，NOx≤88.86t/a。其中一期工程：COD≤119.12t/a、NH3-N≤17.87t/a、SO2≤ 93.55t/a、NOx≤45.28t/a；二期工程：COD≤290.72t/a、NH3-N≤43.61t/a、SO2≤126.80t/a、NOx≤47.69t/a（二期投产后一期甲醇制氢装置停产，一期、二期合计总量扣除甲醇制氢装置排放量）。
你公司应建立环保管理机构和制度，明确环保人员和岗位职责。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在启动生产设施或发生实际排污行为之前，应确保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和措施落实到位，并依法申领排污许可证，按证排污。项目建成后，应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你公司应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的要求及时向社会公开项目开工前信息、施工过程中信息、项目建成后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在项目施工和运行过程中，应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加强宣传与沟通工作，切实维护周边群众的环境权益，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七、你公司应提请并配合秀屿区政府按照《福建省环保厅关于莆田湄洲湾（石门澳）产业园总体规划（2014-2030）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闽环保评[2015]47号）要求落实以下环保工作，在以下环保工作完成后该项目方可投入试运行。

（一）完成石门澳产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及管网、园区公共事故应急池及拦截、导流、切换系统等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湄洲湾北岸尾水排海管建设。

（二）设置石门澳产业园区环保隔离带和环境风险防范区，并严格控制环保隔离带和环境风险防范区内敏感建筑物建设，确保环保隔离带内不得有居民区、学校、医院等敏感目标，环境风险防范区内控制人口规模，不新增居民区、学校、医院等敏感目标。

（三）成立园区环境应急机构，建设园区环境风险预警工程、环境风险防控工程和环境应急保障工程，设立园区应急物资库。目前主要围绕该项目和PA6项目编制园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构建园区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响应处置能力，确保区域环境安全及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人员及时疏散。

（四）成立园区环境监测中心，制定园区及周边区域环境质量监测计划，对园区及周边区域水、环境空气、土壤等环境质量进行实时监测和预警。通过监测发现园区及周边区域环境质量超过功能区标准时要及时查找原因，采取措施加以改善。

八、项目运行过程中产生不符合经审批的报告书情形的，你公司应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开展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工作，编制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报我局备案，并向社会公开。

九、报告书经批准后，如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或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重新报批。自报告书批复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应重新报我局审核。

十、我局委托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和秀屿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项目的“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管理工作。你公司应

按规定自觉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

莆田市生态环境局

2022年2月23日


抄送：秀屿区人民政府，莆田市湄洲湾石门澳产业园区管委会，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秀屿生态环境局，秀屿区工信局，秀屿区发改局，福建省金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莆田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2年2月2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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